1. 附件(各項子計畫經費申請表)※系統自動產出
※倘有與其他補助機關（單位）整合辦理之計畫，應敘明清楚，並明確標示執行項目中哪些工作項目屬於本計畫申請之範圍，據以反應於經費預估中。
※若有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之執行項目，可一併列入計畫內容，並於該項目名稱後面標示「自籌經費」。
	子計畫5、鼓勵各校辦理教師與學生多元相關活動)
請依上列重點，依下列項目撰寫計畫：(格式不限)
1. 學校名稱：
1. 學校申請條件(學校本土語相關簡介)：
1. 本土產業名稱(類別)：
1. 學校邀請業師資格審核機制：
1. 課程主軸、課程計畫、預計協同授課節數及實施方式：
六、學習回饋方式：
七、預期效益:

	經費概算：(請依表列項目編列，倘有新增項目應具體說明)
	單位:元

	業務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額
	編列說明
	備註

	鐘點費
	
	
	
	
	

	出席(諮詢費)
	
	
	
	
	

	場地使用費
	
	
	
	
	

	膳費
	
	
	
	
	

	國內旅費
	
	
	
	
	

	印刷費
	
	
	
	
	

	指導費
	
	
	
	
	

	材料費
	
	
	
	
	

	小計
	
	
	

	雜支
	
	
	
	以小計金額之5%為限
	

	合計
	
	
	


備註：
0. 膳費以出席或主講及工作人員為限且逾用餐時間始得支應。
0. 場地使用費含布置、清潔及設備使用所需費用。
0. 雜支限執行本計畫必要之購置，如文具用品或防疫酒精等小額消耗性物品。
0. 印刷費以執行本計畫所需資料為原則，避免不必要之彩色輸出或大量印刷。
0. [bookmark: _GoBack]國內旅費以支應授課講座或諮詢學者專家往返活動場地發生之必要費用為限。
